
华南理工大学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立项、入账流程指引

本指引所称的纵向科研项目（以下简称纵向项目）是指各级党政部门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纵向项目获批立项，第一笔经费到校后，项目负责人应尽快参照本指引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登记立项，并办理

入账手续。

一、立项

1.登录华南理工大学门户



2.从“科研服务”—“科研管理 2019”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科研管理系统

3.点击纵向项目开始登记立项



4.完善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登记



（2）详细信息和教育部统计信息登记



（3）项目成员、合作单位、项目预算、项目文档信息登记

请如实填写项目成员、校内课题、合作单位、项目预算信息，校内课题和合作单位如没有可选择跳过；

注意：项目文档栏，必须上传项目申报书、立项通知书或合同书、预算回执等文件的电子版压缩文件，

未上传相关文件无法予以立项。



5.学院及学校审核：

项目登记完成提交后，项目审核状态为“已提交 ”，请联系学院科研秘书审核，学院审核通过后审核

状态更新为“学院通过”，系统自动提交至社科处审核。

如需修改，社科处将退回项目，审核状态将更新为“学校退回”，请项目负责人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后再

次提交。

社科处审核通过后，项目将出现项目编号，同时状态更新为“学校通过”。

二、入账

1.项目负责人登录华南理工大学科研管理系统，按照下图所示点击入账办理，根据查询条件查询来款信息：



2.查找到来款信息并核对无误后，点击来款信息右侧“认领”

3.根据认领界面信息进行认领，输入认领项目名称、金额等，如果有票据信息，完善票据信息。

注意：如果需要开发票的请选择开票，并填写相应开票信息；已经开发票的请选冲票，并在备注里填写当时

借票的项目编号，借款金额及冲票票据编号。









5.经费认领审核

项目负责人完成经费认领后，社科处将对认领信息进行审核，并推送至财务处，由财务处办理入账。

纵向项目立项业务可咨询社科处项目科：廖老师 87110383；

经费入账、支出明细表、决算表等业务可咨询财务处科研经费办：22236306。


